住建局反映材料模板

关于保利东方臻悦项目交付质量问题与宣传不符的情况反映

致：【XX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反映人基本信息
姓  名：【您的姓名】
身份证号：【您的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您的手机号码】
通信地址：【您的通讯地址】
购房栋号及房号：【保利东方臻悦】【XX】栋【XX】号房
购房合同编号：【合同编号】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保利东方臻悦
项目地址：【项目具体地址】
开发企业：【开发企业全称】
交付时间：【合同约定交付日期】
当前状态：【已通知交付/已收房发现不符/未收房发现不符等，选填】

反映的主要问题
经对照查验，反映人发现该项目在实际交付中，存在多处与销售宣传、展示样板房、宣传资料及销售承诺明显不符的情况，涉及建筑品质、公共区域、用材标准及景观环境等诸多方面。现将主要问题分列如下：

（一）架空层与公共空间部分
销售阶段通过沙盘、宣传册、样板区展示及销售人员口头介绍，明确承诺架空层将打造为具备【具体功能，如休闲会客、健身、儿童活动等】的【装修标准，如精装修、主题化】公共空间。实际交付现场，架空层呈现为【简单粉刷/水泥地面/空置未布置】状态，与宣传所述功能配置及装修标准严重不符。
具体问题：1.【请描述您所购楼栋架空层与宣传不符的具体情况，如未做吊顶、墙面未贴砖、无家具软装、功能缺失等】；2.【如有其他栋架空层问题可补充，或写“无”】。

（二）公共区域及大堂
销售时展示的入户大堂、电梯厅、标准层走道等区域，效果图及样板段呈现为【石材/瓷砖/特定材质】地面及墙面，灯光及装置体现较高品质。实际交付中，上述区域大量出现【材质降档、做工粗糙、用材不一致】的情形，例如：
1. 入户大堂：【请描述，如墙地面由石材降为瓷砖、无背景墙、层高缩水等】；
2. 电梯厅及走道：【请描述，如踢脚线缺失、吊顶简化、防火门与展示不符等】；
3. 其他公区细节：【请描述，如栏杆、灯具、标识等与宣传明显差异】。

（三）建筑用材与设备
基于宣传及样板房，反映人有理由认为交付标准包含【某项材质或品牌，如断桥铝门窗、特定品牌入户门、品牌智能门锁等】。实际交付中，出现品牌、型号或材质降低的情况：
1.【请描述具体建材或设备与宣传不符之处，如窗户型材、玻璃规格、入户门品牌、门锁功能等】；
2.【如有其他，请补充】。

（四）园林景观与配套设施
销售期宣传强调园林景观将呈现【某些特色，如名贵树种、水景、风雨连廊、环形跑道、儿童游乐区设置等】。实际交付时，园区景观明显简化，植物规格降低，部分承诺设施缺失或减配：
1.【请描述，如水景取消或缩水、乔木换为低矮灌木、步道材质变化等】；
2.【请描述，如儿童游乐设施品牌/规模变化、跑道未做塑胶等】；
3.【如有其他景观配套不符之处，请补充】。

（五）室内交付标准（如涉及室内）
部分业主室内交付标准亦与合同附带的装修标准及样板房展示存在差异：
1.【请描述，如厨卫品牌变更、地板材质降级、墙面工艺不符等】；
2.【如无室内问题可填写“不涉及”】。

（六）其他与宣传不符之处
【业主如有其他问题可在此补充，如车位尺寸、公共设施权属公示等；如无，写“无”。】

上述问题的存在，有现场照片、视频、宣传资料、沙盘照片、样板房录像及沟通记录等为证。

法规与依据
反映人认为，开发企业的前述行为涉嫌违反或未严格遵循以下规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关于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规定；
2. 《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等关于房地产广告必须真实、合法、科学、准确，不得欺骗和误导公众的要求；
3.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批准的规划、设计建设商品房，以及变更规划、设计须书面通知买受人的规定；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具体明确的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
5. 本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关于商品房销售管理、新建商品住宅交付使用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要求。

开发企业将精工样板、宣传效果与实际交付的简配实景制造双重标准，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损害了包括反映人在内的全体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请求事项
基于上述事实与法律依据，反映人恳请贵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并协调、督促开发企业：
1. 对前述与宣传、展示严重不符的部分，限期制定整改提升方案，并向全体业主公示；
2. 就架空层、公共区域、园林景观、建筑用材等公共部分，按不低于宣传承诺及同档次合理标准进行品质提升或恢复；
3. 就室内部分（如涉及）给出合理的补偿或整改方案；
4. 对因整改延期或其他行为给业主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5. 在整改完成前，暂停该项目相关楼栋的竣工验收备案或不动产权证办理等手续，以促使开发企业正视问题。

随附材料清单
为便于贵局全面了解情况，现附上相关证据材料复印件（电子文件可另行提供）：
1. 反映人身份证复印件、购房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各1份；
2. 销售阶段宣传资料：宣传册、户型图、广告页等，共【X】页；
3. 沙盘与示范区照片、视频截图（标注拍摄时间），共【X】张；
4. 展示样板房照片、视频截图（标注拍摄时间及位置），共【X】张；
5. 实际交付现场对应位置照片、视频（带时间及楼栋水印），共【X】张；
6. 与开发企业或其销售人员沟通记录（微信截图、通话录音文字整理等），共【X】份；
7. 其他补充材料（如业主联名统计表、公证材料等，如有则填写，如无写“无”）。

联系方式与日期
反映人确认以上内容及所附材料真实、准确，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望贵局能积极介入，维护广大购房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

此致
【XX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反映人（签名）：【您的亲笔签名】
日   期：【20XX】年【X】月【X】日
